
以弗所書(三)顯明奧秘的教會 

保羅在聖靈的引導下，得知福音的奧秘。他傳福音，不只是傳信而得救的道理，

更是把福音的奧秘傳講出來，這奧秘顯出神的教會是如何被建造的。保羅已經為

以弗所聖徒祈求，求神賜下智慧和啟示的靈，叫他們明白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

使他們知道他們的生命與基督聯合成為一體。保羅又再為他們祈禱，叫他們明白

這隱藏在神裡面的奧秘是如何安排的。教會的每一個分子不僅要藉著聖靈明白這

奧秘，也要在生命中顯明神的奧秘，活出在基督裡與神合一的奧秘。 

 

一. 基督的奧秘(3:1-6) 

保羅再一次為以弗所的聖徒禱告，先是求神讓他們能夠明白神的奧秘，使他們有

榮耀的盼望，可以坦然到神面前。接下來求神讓聖徒能夠把神的奧秘實現出來，

也就是讓神做工在他們的生命裡，在基督的愛裡生根建造，使教會彰顯神的榮耀。 

1. 何謂奧秘：奧秘 musterion 的原意是「封住、隱密」。這字在新約出現 27 次，

其中有 20 次出自保羅書信。奧秘的事是屬神的，人原來不能明白(申 29:29)，

但藉著神的啟示，人才能知道奧秘的事(弗 3:3, 5; 但 2:28)。 

2. 基督的奧秘：神的奧秘就是基督(西 2:2)，舊約聖經都是為基督作見證，基督

還沒有來的時候，這奧秘都被隱藏著，但基督來了，這些奧秘都要被解開。

這奧秘是由基督的啟示而來(加 1:12)，並且是以基督救贖的福音為主要內容。 

3. 如何明白奧秘：藉著神的啟示 apokalupto。「啟示」和「奧秘」相反。奧秘

就是神隱藏的旨意，啟示就是神把祂隱藏的旨意向人顯明出來。耶穌也提到

門徒要明白天國的奧秘(太 13:10-13)，對一般人而言，祂的話只是故事而已。

若不是神將奧秘開啟，就沒人知道(摩 3:7)，但屬神的人卻能知道這奧秘。 

a. 保羅深知基督的奧秘，從他個人的屬靈經歷，直接領受耶穌基督的啟示

(加 1:11-17)，他也見證被提到第三層天，聽見隱秘的言語(林後 12:1-5)。 

b. 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，雖然舊約先知受神啟示，記錄下來，

但這奧秘仍是隱藏的，還未顯明，而今神藉使徒把這奧秘宣揚出來。 

c. 耶穌曾告訴門徒許多話，但門徒仍不能領會，等聖靈來，祂要引導門徒

進入一切的真理(約 16:12-13)。藉著聖靈，我們才能被開啟，明白這奧秘。 

4. 在基督裡的奧秘：外邦人在基督裡藉著福音，與神和好，立約成為神的子民，

得以與聖徒同國，成為神家裡的人，且與眾聖徒一同被建造成為聖靈的居所。 

a. 同為後嗣：外邦人因信神的兒子耶穌，就得著權柄作神的兒女(約 1:12)，

被聖靈引導，得著兒子名分，成為神的後嗣，承受天上的基業(羅 8:17)。 

b. 同為一體：聖徒飲於一位聖靈，成了一個身體(林前 12:13)，在愛裡彼此

互為肢體，連於元首基督(弗 4:15)，合一成為基督的身體。 

c. 同蒙應許：神所應許的福都是給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，外邦人之所以能

得著亞伯拉罕的福，是因著耶穌基督；祂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凡在基督

裡的，就得著所應許的聖靈，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(加 3:14-16; 26-29)。 



二. 奧秘的執事(3:7-13) 

保羅常用不同的方式說明他蒙召的職分，他是外邦人的使徒(羅 11:13)、福音的

祭司(羅 15:16)、基督的執事、神奧秘事的管家(林前 4:1)、新約的執事(林後 3:6)，

他的使命要要把神的奧秘顯出來(羅 16:26)，宣傳出來(林前 2:1)。 

1. 福音的執事：執事 diakonos 的原意是「僕人、差役」，這是初代教會的職分

之一(提前 3:8)，但此處指的不是教會選出的「執事」，而是從神領受的職分。 

a. 照神的恩賜：傳神福音的職分是極大的榮幸，這職分並非自取，乃是照

神的恩賜，特要傳神的福音，並把福音的奧秘顯明出來(羅 1:1-2)。 

b. 靠神的大能：保羅傳福音不是靠人的高言大智，乃靠聖靈的大能和明證

(林前 2:1-5)，使人在屬靈的智慧悟性上，得知神的奧秘(西 1:9, 27-29)。 

2. 聖徒中最小：當保羅從神得著甚大的啟示，神就顯明他的軟弱，免得他過於

自高(林後 12:7)，讓他謙卑。因為一切奧秘的啟示都是神賜的恩典，不是靠

人的天然能力(太 16:17)。在保羅的事奉過程中，隨著年數增長而愈發謙卑。 

a. 不在最大的使徒以下：他在第三次宣教寫信給哥林多教會，在不得已的

情況下，誇口說了愚妄的話(林後 11:5; 12:11)。他說這話似乎也不為過。 

b. 我總是使徒：保羅在對抗假教師對教會的傷害時，他就挺身說出他蒙召

作使徒的憑據(林前 9:1-2)。他有主的命令，奉主差遣，就成為使徒了。 

c.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稱為使徒：當保羅回顧從前對教會做的逼迫，

就是在逼迫基督(徒 26:9-15)，然而卻蒙神憐憫能事奉神(林前 15:9-10)。 

d. 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：保羅在寫以弗所書時，說到他傳講福音的奧秘，

他雖得了極大的啟示，但不敢以此誇口，自謙在聖徒中為最小的。 

e. 在罪人中，我是個罪魁(提前 1:15-16)：保羅晚年自稱是罪魁，不是謙卑，

而是愈親近神，愈被神光照，就愈看見自己的本相，也愈看見神的恩典。 

3. 顯揚這奧秘：不是憑著人的智慧，而是靠著神的恩典才能做的。 

a. 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，讓外邦人也能得著基督的豐盛。 

b. 使眾人都明白神的奧秘是如何安排，願意成為教會一員，與主聯合。 

c. 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、掌權的〔撒但(結 28:12-17)〕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

神的智慧就是基督和十字架(林前 1:23-24)，基督因著降到至卑而被升為

至高(腓 2:5-11)。聖徒蒙召與基督同走十架道路，必要與祂同得榮耀。 

4. 事奉的權利：保羅在傳講福音的奧秘時，面對許多的艱難險阻，至今被關在

監牢裡，成了帶鎖鍊的使者。但這一切都有神的命定，也有神的美意。 

a. 神在基督裡所定的旨意：聖徒在創世前就被揀選(弗 1:4)，不是僅僅得救

而已，更要在聖徒身上〔教會中〕，成就神在基督裡的一切豐盛。 

b. 在基督裡放膽到神面前：在耶穌裡聖徒成為新造的人、神國的人，和神

家裡的人。在基督裡與神有新的關係，可以坦然無懼來到神面前。 

c. 藉著患難進到神的榮耀：保羅把受患難當作與主同受苦(西 1:24)，與主

同受苦就與主同得榮耀(羅 8:17)。所以，要坦然面對患難，不要因患難

就喪膽；而要效法基督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從祂，便與祂一同得榮耀。 



三. 測不透的愛(3:14-19) 

明白神的奧秘是極大的恩典，但更重要的，是讓神在我們的生命中實現這奧秘。

我們若明白各樣的奧秘，卻沒有愛〔神〕，我們就算不得什麼(林前 13:2)。所以，

神要在教會中成就祂榮耀的工作(弗 2:10)，必須要在愛中建造，因為愛就是神的

本質(約一 4:16)，如此才是金銀寶石的工程，才能有根有基，經得起火的試驗，

才能得著天上的賞賜(林前 3:10-14)，與基督同得榮耀(彼前 4:13)和冠冕(雅 1:12)。 

1. 在父面前屈膝：猶太人一般是站著禱告(太 6:5)，屈膝禱告表示急切、或情感

真摰的流露(路 22:41; 徒 20:36; 21:5)，顯明保羅對以弗所聖徒的關愛之情。 

a. 神是萬有之源(羅 11:36)，是萬靈的父(來 12:9)，一切都從祂而來〔得名〕。 

b. 天上地上的各家：家 patria 的字根是「父」，有族系之意(路 2:4; 徒 3:25)。

這裡指父神家裡的人，天上指回天家的聖徒，地上則指尚存的神的子民。 

c. 按著祂豐盛的榮耀，或譯：榮耀的豐盛，指神的豐盛極其榮耀，包含神

所有的一切聖善的屬性和榮耀的權能，也都在基督裡(西 2:9; 來 1:3)。 

2. 藉著聖靈：屬血氣的不能明白屬神的事，只有藉著聖靈才能明白(林前 2:9-14) 

a. 聖靈幫助聖徒禱告，我們原來不知如何禱告，但聖靈鑑察我們的內心，

祂也明白神的心意，幫助我們按著神的旨意為我們祈求(羅 8:26-27)。 

b. 聖靈幫助我們勝過肉體的軟弱和所受的試探，治死身體的惡行(羅 8:13)。 

c. 叫他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：聖徒榮耀天路歷程要面對試煉患難，需要

靠著聖靈，得著能力，來抗拒並勝過各樣仇敵的工作。 

3. 藉著基督：聖徒在基督裡與祂合一，這本是極大的奧秘(弗 5:31-32)。 

a. 使基督住在他們心裡：信心使聖徒勝過世界(約一 5:4)，因著信，生命與

基督聯結，一同藏在神裡面，也與祂一同顯在榮耀裡(西 3:4)。 

b. 叫他們愛心有根有基：神就是愛，遵守主命令的，就住在愛裡(約一 3:24; 

4:16)。我們便與主同工，成為神所耕種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(林前 3:9)。 

1) 根：這是植物生長的比喻。植物的根部要深入泥土，才能經常獲得

養料，根部生長穩固了，整棵樹就能成長茁壯，抵擋各樣的風暴。 

2) 基：這是建造房屋的比喻。就像房子要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才不怕

「雨淋水沖(太 7:26-27)」。教會也要建造在基督磐石上，挺立不搖。 

c. 能和眾聖徒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，過於人所能測度。這樣的愛，

世人不能明白，唯有蒙召成為屬神的人才能經歷，也才能體會。 

1) 長：表示祂的慈愛永遠長存，沒有時間限制，因祂長遠活著，拯救

人類到底，凡到祂面前來的人，祂總不丟棄他(詩 106:1; 來 7:24-25)。 

2) 闊：表示祂的慈愛臨到萬邦，不分種族性別、貧富貴賤，都能經歷

祂的愛，其愛廣大無邊，普及世界(加 3:28; 提前 2:4; 彼後 3:9)。 

3) 高：表示祂的慈愛高及諸天，達到宇宙穹蒼，是充滿萬有的，現今

祂在父神右邊，為聖徒祈求(詩 36:5; 103:11; 來 1:2-3; 羅 8:34)。 

4) 深：表示祂的慈愛深入人心，或是臨到海的極處(詩 139:8; 拿 2:5-6)，

或表示宏大深奧(羅 11:33; 林前 2:10)，遠超過人所能測度。 



4. 藉著父神：神一切的豐盛要充滿在教會中。基督在世上時，因祂與父神合一，

所以人看見祂，就是看見了神(約 14:9)，因為神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在

基督裡面藏著(西 1:19; 2:9)。而教會是基督的身體，是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，

所以人看見了教會，也就看見了基督，也就是看見神的榮耀。 

 

四. 超過人想像(3:20-21) 

教會是神手中的工作，是神豐盛榮耀的彰顯，這工作至今仍然持續著，也許人們

不能明白，但是到了新天新地，教會就要被建造成為完全，預備迎見基督的再臨。

神的奧秘就是基督，神本性一切的豐盛，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(西 2:2, 9)，

神的心意是把這個奧秘藉著教會顯明出來，神要把祂在基督裡的一切豐盛，充滿

在教會中(弗 1:23)。由於這是極大的奧秘，所以，神所做的是超乎人所能想像的。 

1. 神運行的大力：神在教會所做的工作，不僅是創造的工作〔使我們成為新人〕，

也是救贖的工作，使我們在基督裡，成為聖潔，無有瑕疵。 

a. 由神發動運行，是藉著聖靈做的。正如起初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，開始

神的創造(創 1:1-2)，末後，神藉著祂的靈運行在人心中，做成神的救贖。 

b. 運行在人心中：神看人心(撒上 16:7)，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(箴 4:23)，

神的國就在我們心裡，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裡面是因祂所賜的聖靈

(約一 3:24)。聖靈在我們裡面使我們生命更新變化，漸漸活出神的性情。 

c. 運行的大力：表示不停地運轉著，顯出莫大的能力。神賜聖靈給基督是

沒有限量(約 3:34)，聖徒在基督裡，所得的能力也是不可限量。 

2. 成就超乎所求：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

人心也未曾想過的(林前 2:9)，就是神與人合一，使我們體會神的永恆無限。 

3. 願神得著榮耀：諸天訴說神的榮耀(詩 19:1)，神卻不把榮耀歸給假神〔別人〕，

只有基督才能與神同享榮耀(約 17:5)。但神卻要把榮耀賜給眾聖徒，也要在

教會中得榮耀。聖徒蒙恩與主合一，也彼此合一，就能得著神的榮耀(約 17:22)。 

a. 神「在教會中」得榮耀：當耶穌得榮耀，父就得榮耀，而父還要再榮耀，

這是對教會所說的(約 12:28-30)，因為教會是基督的身體，是充滿萬有者

所充滿的。教會若常在基督裡，結出果子，父就因此得榮耀(約 15:7-8)。 

b. 神「在基督耶穌裡」得榮耀：因為基督就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(來 1:3)，

基督和父神在創世之前就合而為一，同享所有的榮耀(約 17:5)。 

c. 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遠遠：現在的世界都將會過去，只有主的道才永遠

長存(彼前 1:24-25)。教會是神手中的工作，是神榮耀的彰顯，到了新天

新地，就要被接到永遠的榮耀裡，與主一同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(啟 22:5)。 

4. 阿們：這字 amen 是從希伯來文來的，意思是「誠信、真實(啟 19:11)」，後被

用作禱告後的回應與結束詞，表示「衷心相信」，這也是基督的名(啟 3:14)。

當我們在基督裡，與祂合而為一，這是極大的奧秘，我們也融在這奧秘之中，

自然就能明白這奧秘。當基督榮耀顯現時，我們必要像祂，因為必得見祂的

真體(約一 3:2)。那時蒙恩聖徒都要說：「阿們，主耶穌啊，我願你來(啟 22:20)。」 


